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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项目背景：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

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1〕32 号）：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导高校毕业生

到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做好高校毕业

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

教育部、财政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

乡村振兴局、国家林草局、共青团中央决定，实施第四轮

（2021-2025 年）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（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

帮扶乡村振兴）计划。”《广东省 2025 年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

计划实施工作方案》（粤人社发〔2025〕12 号）：“全省 2025 年计

划招募 3000 名左右（含 15 名定向招募西藏籍高校毕业生）高校

毕业生到我省基层一线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

志愿服务，服务期为 2 年。”其中分配我市“三支一扶”240 名。

实施依据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《关

于明确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招募规模及“三支一扶”人

员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4〕9 号）规定，我省“三支

一扶”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 3600 元。其中省财

政承担 2100 元，地级以上市财政统筹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承担 1500

元。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湛江市财政局《关于明确我市

“三支一扶”人员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湛人社〔2024〕233 号）明

确，地级以上市财政统筹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承担 1500 元部分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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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补助 750 元，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补助不低于 750 元。

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：根据以上文件精神，三支一扶”高校

毕业生社会保险缺口资金及生活补贴用于发放我市“三支一扶”

人员每人每月 750 元工作生活补贴、承担社保缴费缺口资金。

预期投入：621 万。

（二）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计划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

帮扶乡村振兴，为高校毕业生成长提供重要平台。为基层经济社

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自评对象：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缺口资金及生活

补贴。

范围：自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

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：《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

于印发<湛江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湛改委

发﹝2020﹞1 号）。

评价方法：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（财预﹝2020﹞10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湛江市市级部门单位

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湛财评﹝2019﹞26 号），

本项目资金支出的相关内容，采取了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

进行分析评价项目资金支出绩效。评价指标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

指标相结合，评价指标选用包括：资金到位率、资金使用率等。

自评工作组织：我局高度重视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生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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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缺口资金及生活补贴绩效评价工作，落实人员负责本次自评

的具体实施，采取现场核实、检查资金开支台账等方式采集相关

数据，形成自评结论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缺口资金及生活补贴目标

按时完成任务。2025 年支付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缺

口资金及生活补贴 620.946074 万元。

市财政资金到位率 100%，市级资金支出实现率为 99.99%。

项目绩效结果自评分数为 99.99 分，等级为优。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管理过程情况

1.资金管理情况。

评价年度预期投入 621 万，预算安排 621 万，实际到位资金

621 万，资金分配方式为全部分配市本级使用，资金按月拨付下

达，市本级实际支出 620.946074 万、支出率 99.99%。

2.绩效目标管理情况。

编制绩效目标的相关依据：《关于明确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

计划招募规模及“三支一扶”人员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

〔2024〕9 号）。内容完整规范，绩效指标可细化和量化，指标值

可比较、可评定；绩效目标与支出内容、政策依据关联，与预算

资金规模匹配；绩效指标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、行业性的主

要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，指标值设置合理。

3.事项管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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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管理制度健全。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缺口资

金及生活补贴全年支出计划经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后，由我局人才

中心每月拟出发放补贴明细报局财务室审核，再经相关分管领导

审批同意后由局财务室通过银行支付到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生

个人账户，同时每月按税务局要求为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统一办

理社保缴费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数量指标：支教人员每人每年完成不少于 200 课时。

质量指标：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服务期考核合格率达到 90%以上。

时效指标：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到岗率达到 90%以上。

时效指标：每年 9 月底前完成“三支一扶”人员上岗服务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基层服务覆盖湛江市基层范围。

满意度指标：服务单位对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满意度达到 90%

以上。

五、主要经验

切实将实施“三支一扶”计划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人

才工作部署和重要举措，围绕为“百千万工程”提供有力人才支

撑目标，努力将“三支一扶”队伍服务好、培养好、使用好，为

农村基层公共事业和我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。

六、改进意见

由于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缴费基数下限持续上调，需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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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保险缺口费用增加，建议财政加大该资金预算。

七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局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6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

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开展自我评价，由此形成了本报告。


